廣源基金會獎助學金

(每學期補助金額12,000元，視基金會當年度預算，持續補助到畢業)

申請資格
1. 低收入戶子女、中低收入戶子女、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、弱勢家庭兒少，以上身分請附證明書正本。
2. [bookmark: _GoBack]弱勢家庭子女，請附109年全戶所得稅清單及財產清單正本(※請至國稅局、分局、稽徵處申請)。
3. 110學年度第1學期成績平均60分以上，無警告以上處分
4. 有意申請同學，請於111年月1日28日前先至教務處註冊組登錄申請，經推薦符合申請資格再填寫申請書等相關資料。
5. 原已獲補助之舊生不用再提出申請，優先推薦。
6. 本學期尚可推薦名額計4名。

教務處註冊組啟 111.1.12.

